
     學生實習總隊值班人員拾得物、遺失物處理程序 

註：拾得人為撿到東西的人；遺失人為東西不見的人； 

    拾得物為被撿來的東西。 

註：拾得人、遺失人的聯絡資料請務必填寫詳細，以利後續作業。 

有人拿拾得物來 

填寫「拾得物品登記表」 

(編號簿冊 1) 

並確實留下聯絡資料 

查看「拾得物品登記表」 

(編號簿冊 1) 

是否有被尋獲 

將拾得物收置於 

拾得物鐵櫃內 

填寫「拾得物品登記表」 

(編號簿冊 1) 

遺失物未被尋獲 

填寫 

「遺失物協尋登記簿」 

(編號簿冊 5) 

有人來找遺失物 

填寫「拾得物收據」 

(編號簿冊 2) 

〈將拾得物收據上聯交給拾得

人下聯留在資料夾內〉 

遺失務已被尋獲 

填寫「遺失物領據」 

(編號簿冊 3) 

〈此聯無需撕下〉 

將物品還給遺失人 


